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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經濟部與所屬各機關有關「政府採購法」規定事項分工授權原則 
中華民國 89 年 3 月 29 日經〈89〉總字第 8909571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1 年 4 月 8 日經總字第 0910003941-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27 日經總字第 0950053034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20 日經總字第 09902984800 號函修正 

政府採購法

條項款次 
政府採購法內容 

劃分層級 

備註 
經濟部 所屬機關 

第 12 條 

第 2 項 

辦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

購，決標或契約變更後達查

核金額者，機關應補具相關

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備查 

    

第 14 條 
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

採購，應報上級機關核准。 
  核准 

  

第 50 條 

第 2 項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

商於決標前有本法第 50 條

第 1 項之情形，但基於公共

利益考量不撤銷決標、終止

契約或解除契約者。 

核准 

    

第 53 條 

第 2 項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超過

底價百分之四以上、百分之

八以下決標者。 

  核准 

  

第 55 條 
以最低標決標之採購，無法

決標時，採行協商措施。 
  核准 

  

第 56 條 

第 3 項 
採最有利標決標者。 核准 

    

第 64 條 

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繼

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

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部分

或全部契約，並補償廠商因

此所生之損失。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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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 條 

第 2 項 

查核金額以上採購，驗收時

採減價收受者。 
核准〈一〉 核准〈二〉 

一、減價金額達契約

金額 1/3 以上者，報

部核准後辦理。二、

減價金額未達契約

金額 1/3 者，由招標

機關首長或授權人

員核准。 

第 85 條 

第 2 項 

招標機關不依採購申訴委

員會之建議辦理者。 
核定 

    

第 85條之 3

第 2 項 

招標機關不依採購申訴委

員會之建議辦理者。 
核定 

    

第 103 條 

第 2 項 

機關因特殊需要，同意刊登

於政府採購公報之不良廠

商，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

對象或分包廠商。 

核准 

    

第 105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公務機關間財務或勞務之

取得，經雙方直屬上級機關

核准者。 

核准〈一〉 核准〈二〉 

一、公告金額以上應

報部核准。 

二、公告金額以下或

重複性之採購，由招

標機關首長或授權

人員核准。 

第 106 條 

第 2 項 

駐國外機構辦理或受託辦

理之採購，得不適用本法部

分規定，屬查核金額以上

者，事後應敘明原由，檢附

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備查 

    

備註： 

一、本授權原則所稱「所屬各機關」包含本部所屬行政機關、各基金及其他以本部為

上級機關，適用「政府採購法」之非正式編制單位。 

二、本部所屬行政機關與其下屬機關之授權部分，請各機關按本身業務特性依工程會

修頒「政府採購法規定訂須報上級機關核准核定同意備查事項上級機關權責依覽

表」並參酌本部授權原則自行訂定；另國營事業部分，請國營事業委員會統籌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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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與所屬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案之監辦分工授權原則 
中華民國 99年 9月 20日經總字第 0990298480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6年 3 月 29日經總字第 10602983460 號函修正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對所屬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案件之監辦作

業，並確立授權及監辦權責，特訂定本原則。 

二、所屬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其開標、比價、議價、決標

及驗收，有下列情形者，本部授權所屬機關自行辦理，免報請本

部派員監辦。但各案紀錄及相關文件，各機關應自行保管備查： 

（一） 工程採購：採購金額未達一億元者。 

（二） 財物採購：採購金額未達五千萬者。 

（三） 勞務採購：採購金額未達八千萬元者。 

三、本部應派員監辦之案件，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授權採購機關

自行辦理： 

（一） 採限制性招標並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之採購案件，其

開標、比價、議價及決標。 

（二） 重複性採購，已有監辦前例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

驗收。 

（三） 開標、決標不在同一天。 

（四） 依本法第四十條規定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關代辦

之採購，並已洽請代辦機關之上級機關監辦。 

（五） 因不可預見之緊急事由，無法派員監辦者。 

（六） 經政府機關或公正第三人查驗，並有相關規格、品質、數

量之證明文書供驗收。 

（七） 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進行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

程序，而以會簽採購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方式處理。 

（八） 辦理分批或部分驗收，其驗收金額未達查核金額。 

（九） 地區偏遠，無人員可供分派。 

（十） 採購機關之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採書面監辦或不派員監

辦。 

四、所屬機關應於預定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三日前，檢送

下列文件報請本部派員監辦。 

（一）開標、比價、議價、決標：預算資料、公告、投標須知、

補充投標須知、契約條文及其他相關文件。 

（二）驗收：結算書（含結算明細表、契約變更、履約期限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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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檢討等文件）檢（試）驗文件及其他相關文件。 

五、所屬機關報請本部派員監辦案件，由會計處、政風處、總務司等

相關單位輪流派員監辦。 

六、本部監辦人員對採購不符合本法規定程序而提出意見，所屬機關

辦理採購之主持人或主驗人如不接受，應納入該採購紀錄，並由

該採購機關報本部核准。 

七、本部監辦人員於監辦後，應填寫經濟部執行政府採購法上級機關

監辦作業紀錄，簽陳部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後建檔保存，以備查考

。 

八、本部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者，應經部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 

九、本部監辦人員審查範圍不包括涉及廠商資格、規格、商業條款、

底價訂定、決標條件及驗收方法等實質或技術事項之審查。但監

辦人員發現該等事項有違反法令情形者，仍得提出意見或請所屬

機關現場查明。 

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除納入採購稽核小組定期加強查核外，

各機關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底前，以列表說明方式〈詳附表一、

二、三、四〉彙整前半年辦理上述採購案報部備查： 

（一） 依本法第十四條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者。 

（二） 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辦理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者，超過底價

百分之四以上。 

（三） 依第五十五條以最低標決標之採購，無法決標時，採行協商

措施者。 

（四） 及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辦理招標案者。 

十一、本部派員實地監辦之採購案件，採購機關之主(會)計及有關單

位應派員實地監辦。 

本部採書面審核監辦者，採購機關之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應派員

實地監辦或採書面審核監辦。 

 

 


